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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研究所111學年度第二學期 

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簡章 

壹、開課目的 

培養一貫道道親厚植一貫道經訓道義，於學道、修道、講道、辦道、行道上有所裨益。 

貳、報名資格 

本校為宗教研修學院，學分班學員須為一貫道道親，並符合以下學歷： 

一、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

校畢業者；且三專畢業後離校二年（含）以上，二專及五專畢業後離校三年（含） 

以上。 

二、持國外學位證書報名者，需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 

 ※請注意：外籍人士無法以修讀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之名義申請在台居留簽證。 

參、招生人數 

以60名為上限，唯人數未達40人不開班。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肆、各學分班及師資 ※上課日期：112年2月20日～112年6月23日※ 

班 程 名 稱 授課教師 學分數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本校校區 

01. 宗教學專題Ⅰ 本校教師 3 每週二下午   2:00~5:00 

02. 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 洪淑芬 3 每週二上午   9:00~12:00 

03. 一貫道宇宙論與聖神體系 廖玉琬 2 每週二下午   2:00~4:00 

04. 一貫道得道之研究 施春兆 2 每週三上午   8:00~10:00 

05. 一貫道教育之研究 謝居憲 2 每週三上午   10:00~12:00 

06. 一貫真傳的殊勝 廖玉琬 3 每週三下午   2:00~5:00 

07. 一貫道真傳之三教合一與五教同源研究 唐經欽 2 每週三下午   2:00~4:00 

08. 一貫道道學史 洪淑芬 3 每週三下午   2:00~5:00 

09. 一貫道發展史之關鍵典範前輩研究 陸隆吉 2 每週三上午 10:00~12:00 

10. 經典選讀Ⅱ 本校教師 2 每週四下午   2:00~4:00 

11. 經典選讀Ⅳ 本校教師 2 每週四下午    4:00~6:00 

※碩士學分班每學期選修以九學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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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報名及繳費事宜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2年2月10日(五)，額滿即提前截止（以郵戳為憑）。 

二、報名方式：親自報名或通訊報名（以郵戳為憑），請於期限內將報名資料寄至本校 

「54552南投縣埔里鎮鯉魚路25-8號，一貫道崇德學院」收，並於封面註明「學分 

 班報名」，報名表請至本校網站http://www.iktcds.edu.tw下載。

三、繳費方式： 

（一） 報名費新台幣1,000元整，每學分之學分費新台幣4,000元，並依所修學分數繳交

學分費。（本校學分班舊生免收報名費） 

（二） 繳費方式：採通訊報名者，請至郵局購買匯票，匯票受款人請填：「一貫道崇德學

院推廣教育學分班」（其餘名稱均不受理），並將匯票連同報名表以掛號郵寄。報

名時未檢附報名費匯票，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採親自報名者，可逕自本校繳

費，未完成繳費，亦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逾期概不受理報名。 

陸、業務承辦人聯絡方式：（049）2988675#211 楊雁智講師 

柒、學員退費方法 

學員繳費後若於開課前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九成；學員於開課後未逾全部

課程三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二分之一；學員於開課後逾全部課

程三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不予退費。若因報名人數未達40人而無法成班，本校將全額

退費。 

捌、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班為碩士學分班，僅授予學分，不授予學位證書。本班修習之學分不得作為取得合

格教師資格之證明。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者，由本校發給學分

證明，將來報考本校碩士班，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二、若因人數不足而無法成班，則採取「隨班附讀」。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第八條之規定：「碩士班隨班附讀人數，以五人為限」，本校將依報名手續完

成之順序及報名者之意願詢問，該課程隨班附讀人數滿五人即告額滿，開課後實際

人數未達五人亦不遞補，不願隨班附讀者將全額退費。隨班附讀之收費、退費及相關

作業規定依本簡章公告辦理。 

三、學分班學員不得辦理延期就讀，缺課者亦不可要求補課。為維護已繳費學員之權益， 上

課嚴禁旁聽或冒名頂替。 

四、學分班學員不得申請本校獎助學金。 

http://www.iktcds.edu.tw下載/
http://www.iktcds.edu.tw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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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期間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公佈之南投縣停課公告，且不另行補課。 

六、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影響教師授課或其他學員學習等不當行為，經本校通知仍未改善

者，得註銷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七、患有或疑似患有法定傳染病者，本校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八、本校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增額錄取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九、本校保有變動預定課程、師資等簡章內容之權利，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當調

整。 

十、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行報名，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校一切規定，簡章內 

 容若有未盡事宜，本校保留修改之權利，並將公告於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